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碧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簡添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黃雅羚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投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

第84號、第85號、第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碧琴、簡添祥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陳碧琴、簡添祥為夫妻，被告陳碧琴為民

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候

選人，被告二人均明知以虛偽遷徙戶籍方式增加選舉權人，

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然二人為求使被告陳碧琴能順利當選，

竟於同年7月5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以協助朱櫻鶴（經檢

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申請社會補助為誘因，而與朱櫻鶴

共同意圖使被告陳碧琴當選，基於妨害投票之犯意聯絡，於

111年7月7日前某時許，由被告簡添祥提供房屋完稅稅單等

遷戶籍所需文件，委由不知情之王梅珍協助辦理，而於同年

7月7日某時許及同年月11日某時許，在基隆市○○區○○路

00號1樓基隆○○○○○○○○○○○○○○○○○○）將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朱櫻鶴與其夫林源富、其子女林詠育、林靖甯（三人由檢察

官為不起訴之處分確定）之戶籍，自基隆市○○區○○路00

0號遷入被告簡添祥所有之暖暖區八堵路185巷77之3號，以

此方式讓朱櫻鶴等四人取得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

之投票權人資格，四人並於同年11月26日均領取選票及投

票，足使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

正確結果。因認被告二人均共同涉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妨

害投票罪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

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被告否

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

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而刑事訴訟法上

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

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

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

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

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

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

者，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

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末按刑事

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

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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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

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

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

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

例意旨參照）。　

三、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

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

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

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

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

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

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

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

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

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

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

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

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依上開最高

法院判決意旨所示，本案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需再就判決

內所引各項證據是否均具證據能力逐一論述，先予敘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二人涉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妨害投票罪

嫌，無非係以被告二人坦承有提供房屋稅單等相關文件給王

梅珍，以協助朱櫻鶴一家人將戶籍遷移至被告簡添祥所有之

　　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地址，被告二人並於朱櫻

鶴遷移戶籍前，即知情並有討論；及朱櫻鶴、林源富、林靖

甯三人均坦認於投票前夕遷移戶籍，取得本案暖暖區八南里

里長選舉權人資格，並於投票當天有領票、投票，且坦承均

未實際居住於遷移後之設籍地址；另以遷入戶籍登記申請

書、委託書、選舉人名冊、「LINE」對話資料為其主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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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被告二人則堅決否認有何妨害投票犯行，辯稱：提供基

隆市○○區○○路000巷00○0號之地址讓朱櫻鶴一家四口設

籍，純粹是讓朱櫻鶴一家遷入後，被告陳碧琴可以里長身

分，幫忙朱櫻鶴辦理社會補助事項，因為王梅珍表示朱櫻鶴

生活困苦、家境困難，才讓朱櫻鶴及其家人遷移戶籍，且朱

櫻鶴遷移戶籍，被告二人並未要求朱櫻鶴及其家人須於里長

選舉時投票給被告陳碧琴等語（詳參被告二人111年12月15

日調查筆錄及偵訊筆錄—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他

字第71號偵查卷【下稱選他71號卷】二第61至63頁、第91至

95頁、第230至232頁、第287至290頁；本院112年3月1日準

備程序筆錄、同年月22日審判筆錄、112年3月1日刑事準備

狀—本院卷第71至72頁、第141至143頁、第79至82頁）。

五、經查：

(一)證人朱櫻鶴證稱：伊一家四人有於111年7月11日，將戶籍遷

至本市○○區○○路000巷00○0號，但未實際居住，因為遷

戶口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申請補助；伊一家實際居於基隆市

○○區○○路000巷0弄00號租屋處，因該址房東不同意讓其

與家人設籍，所以伊一家遷入本案戶籍前，是設籍在友人所

有之基隆市○○區○○路000號地址；本件遷移戶籍，不是

為了要投票給里長，主要是要申請補助，因為伊先生（林源

富）有失智症，本即沒有工作，原本一家靠伊跟兒子工作賺

錢維持家計，但111年6月時，伊兒子（林詠育）突然發生意

外，導致中風，原本在三立電視公司之工作因此無法繼續，

而失去收入來源，伊又因為需至醫院照護中風之兒子，所以

也無法繼續做原本看護的工作，一家人頓失經濟來源，所以

伊跟教會朋友王梅珍在閒聊時提到此情況，王梅珍向伊表示

可以幫伊去問她居住的該里里長（即被告陳碧琴），有何社

會資源可以幫助伊一家；伊是實際居於中正區中正路，但沒

有設籍，無法向該地區申請補助，而伊原戶籍所在之基隆市

中山區復興路，雖有設籍，但沒有實際住在該處，所以對該

地方之人、事均不熟悉，不知如何向該地區申請，是因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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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珍知道伊處境後，跟伊說可以將戶籍遷到與她同里，她認

識該里里長，可以請該里里長幫忙伊看看有什麼社會資源，

幫伊申請補助；伊遷移戶籍前、後，無論是被告陳碧琴、簡

添祥，或是介紹的王梅珍，都沒有跟伊談到里長選舉的事，

純粹是幫忙伊，伊一家也是因為要申請補助才遷戶籍，與選

舉毫無關係。是快到投票日前，伊才有收到被告陳碧琴懇請

支持的拜票簡訊，之前完全沒有提過；而本件伊申請到伊先

生跟兒子的補助，伊跟女兒（林靖甯）沒有補助，但因為一

家人戶口在一起，所以伊向來遷戶口，都是一家人一起遷等

語（詳見朱櫻鶴111年12月15日第1、2次調查筆錄、同日偵

訊筆錄—選他71號卷一第281至292頁、第327至334頁；本院

112年3月22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06至126頁）。經核證人

朱櫻鶴與其夫林源富及子女林詠育、林靖甯、被告陳碧琴、

簡添祥所述情形相符，足證被告陳碧琴、簡添祥二人所辯，

與證人所證述情形相符，堪予採信。

(二)證人朱櫻鶴於111年間，實際申領得「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

貼」新臺幣（下同）3,879元（申請人：林源富、申請起迄

月份：111年8月至12月間）及「急難紓困專案」10,000元

（申請人：林詠育、申請起迄月份：111年8月），此有111

年度社會福利請領情形一覽表在卷可參（選他71號卷一第39

頁）；足證證人朱櫻鶴所述，伊一家人遷戶口至被告簡添祥

名下房屋、被告陳碧琴里長選區內，非為里長投票，而是申

請補助款項一詞，所言非虛；又朱櫻鶴之子林詠育於111年6

月17日中風，乃至於同年月18日至同年7月22日，因急性腦

中風、急性心肌梗塞至三軍總醫院急診住院，同年7月22日

至同年8月19日，因腦梗塞併左側肢體偏癱至衛生福利部基

隆醫院住院治療，此亦據檢察官當庭勘驗證人朱櫻鶴手機資

料證實無誤（詳朱櫻鶴111年12月15日偵訊筆錄—選他71號

卷一第334頁）。證人朱櫻鶴之子林詠育之病，乃突發之

「急性」腦中風，無法事前預料，適病發於111年6月下旬，

而自111年6月中風時起，至同年8月下旬，將近2個多月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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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林詠育均在醫院治療，朱櫻鶴需24小時照護，因而家中

無人工作、頓失經濟來源，情況急迫，朱櫻鶴亟需救助，於

王梅珍提出遷移戶籍，由里長代為申請社會補助之辦法後，

即自行辦理遷移戶籍，因此遷戶口之時點極為接近投票日，

仍屬合理，更可證證人朱櫻鶴證稱一家人於林詠育中風後

（111年6月下旬），家中經濟陷入困境，為申請補助，始於

111年7月間遷移戶籍一說，並無矛盾，誠屬可信。

(三)又證人朱櫻鶴一家，僅林源富、林詠育申領得補助，朱櫻

鶴、林靖甯並不符合資格而未申請到，雖朱櫻鶴及林靖甯亦

一起遷移戶籍，然據證人朱櫻鶴證稱，伊一家人遷戶口時，

都是一家人一起遷等語，此據本院調取朱櫻鶴一家人之「戶

役政資訊網站查詢-遷徙記錄」可證（本院卷第157至194

頁）；再者，檢察官雖以補助事項，係向當地區公所申請，

不需遷移戶籍，僅在證人朱櫻鶴原設籍所在之中山區公所申

請即可，然證人朱櫻鶴一家並未實際居住於設籍地，與當地

鄰居、里鄰長、機關人員不熟，無熟人可託付諮詢；而真正

居住之中正區中正路，並未設籍，自無法在中正區公所申請

補助。是朱櫻鶴一家人並未向中山區或中正區之區公所，申

請社會補助，而係遷移戶籍後，由被告陳碧琴代為辦理或尋

找社會資源及補助，仍屬情理之常，並無悖理不合常情之

處。

(四)本件係證人朱櫻鶴於教會活動時，向王梅珍聊起自家困境，

經王梅珍表示里長即被告陳碧琴古道熱腸，提議遷移戶籍，

由里長即被告陳碧琴代為申辦社會補助，業據證人朱櫻鶴一

再證述無訛，核與被告二人所述情節相符；證人朱櫻鶴並證

稱，王梅珍並未提過里長選舉要投票給被告陳碧琴一節，是

本件證人朱櫻鶴一家遷移戶籍，取得八南里長投票權，最初

始於王梅珍之提議，朱櫻鶴一家人與被告二人本不相識。檢

察官未能舉證證明王梅珍建議證人朱櫻鶴遷戶籍，係帶有使

朱櫻鶴一家人投票給被告陳碧琴之證據。兼以細核卷內證人

朱櫻鶴與王梅珍、陳碧琴之「LINE」對話通訊拍攝照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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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71號卷一第297至323頁），僅於投票前一日（111年11月2

5日），有拜票之宣傳簡訊（選他71號卷一第297頁），其餘

就僅有關申請補助之相關對話（同卷第301至311頁），足證

朱櫻鶴一家遷移戶籍至被告陳碧琴里長選區內，確實係朱櫻

鶴欲透過被告陳碧琴之協助申請社會補助款，再堪確認。

(五)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三：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

者有數百萬人，其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

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

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其原因不一。然此與意圖

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並非所有

籍在人不在而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2項以意圖

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為處罰之對象」等

語，旨在確保選舉制度之公平運行，其所處罰者，僅限於

「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

為投票之犯罪行為，並未禁止人民於選舉期間基於「其他正

當目的」之意圖所為遷徙戶籍行為；至遷徙戶籍行為之主觀

意圖，亦非不能透過法庭上之舉證與攻防，依遷徙時間與選

舉起跑時點之關連、行為與目的間之關連強度、行為人與新

戶籍地址聯繫因素、行為人與新戶籍地選舉區候選人之關係

等之客觀事實，由法院本於罪疑惟輕、無罪推定等刑罰原

則，依一般生活經驗，為綜合判斷。亦即刑法第146條第2項

規定所稱虛偽遷徙戶籍，當從行為人之主觀意思和客觀作

為，合併判斷；詳言之，純因求學、就業、服兵役未實際按

籍居住者，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

席次或其他正當原因遷籍未入住者，既與虛偽製造投票權無

關，難認存有妨害投票正確之主觀犯意（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1861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100年度台上字

第4940號、97年度台上字第6856號、 97年度台上字第45 號

判決意旨參照）。因而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成立要件，除需

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客觀要件外，

尚須具備「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主觀要件。本件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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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櫻鶴係出於申請社會補助之福利措施，始於王梅珍之建議

下遷戶口，朱櫻鶴與其家人陳源富、林詠育、林靖甯等人，

主觀上既均不具「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自不成立犯

罪，其等不成立犯罪，被告二人自亦無成立共同正犯可言。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不能使本院得有罪之

確信。此外，公訴人復未能舉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

二人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即應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

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被告二人被訴犯行既屬不能證明，自

均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秋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法  官  李  岳

　　　　　　　　　                法  官  李辛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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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碧琴








            簡添祥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黃雅羚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投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84號、第85號、第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碧琴、簡添祥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陳碧琴、簡添祥為夫妻，被告陳碧琴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候選人，被告二人均明知以虛偽遷徙戶籍方式增加選舉權人，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然二人為求使被告陳碧琴能順利當選，竟於同年7月5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以協助朱櫻鶴（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申請社會補助為誘因，而與朱櫻鶴共同意圖使被告陳碧琴當選，基於妨害投票之犯意聯絡，於111年7月7日前某時許，由被告簡添祥提供房屋完稅稅單等遷戶籍所需文件，委由不知情之王梅珍協助辦理，而於同年7月7日某時許及同年月11日某時許，在基隆市○○區○○路00號1樓基隆○○○○○○○○○○○○○○○○○○）將朱櫻鶴與其夫林源富、其子女林詠育、林靖甯（三人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確定）之戶籍，自基隆市○○區○○路000號遷入被告簡添祥所有之暖暖區八堵路185巷77之3號，以此方式讓朱櫻鶴等四人取得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之投票權人資格，四人並於同年11月26日均領取選票及投票，足使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因認被告二人均共同涉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妨害投票罪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末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示，本案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需再就判決內所引各項證據是否均具證據能力逐一論述，先予敘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二人涉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妨害投票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二人坦承有提供房屋稅單等相關文件給王梅珍，以協助朱櫻鶴一家人將戶籍遷移至被告簡添祥所有之
　　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地址，被告二人並於朱櫻鶴遷移戶籍前，即知情並有討論；及朱櫻鶴、林源富、林靖甯三人均坦認於投票前夕遷移戶籍，取得本案暖暖區八南里里長選舉權人資格，並於投票當天有領票、投票，且坦承均未實際居住於遷移後之設籍地址；另以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委託書、選舉人名冊、「LINE」對話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被告二人則堅決否認有何妨害投票犯行，辯稱：提供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之地址讓朱櫻鶴一家四口設籍，純粹是讓朱櫻鶴一家遷入後，被告陳碧琴可以里長身分，幫忙朱櫻鶴辦理社會補助事項，因為王梅珍表示朱櫻鶴生活困苦、家境困難，才讓朱櫻鶴及其家人遷移戶籍，且朱櫻鶴遷移戶籍，被告二人並未要求朱櫻鶴及其家人須於里長選舉時投票給被告陳碧琴等語（詳參被告二人111年12月15日調查筆錄及偵訊筆錄—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他字第71號偵查卷【下稱選他71號卷】二第61至63頁、第91至95頁、第230至232頁、第287至290頁；本院112年3月1日準備程序筆錄、同年月22日審判筆錄、112年3月1日刑事準備狀—本院卷第71至72頁、第141至143頁、第79至82頁）。
五、經查：
(一)證人朱櫻鶴證稱：伊一家四人有於111年7月11日，將戶籍遷至本市○○區○○路000巷00○0號，但未實際居住，因為遷戶口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申請補助；伊一家實際居於基隆市○○區○○路000巷0弄00號租屋處，因該址房東不同意讓其與家人設籍，所以伊一家遷入本案戶籍前，是設籍在友人所有之基隆市○○區○○路000號地址；本件遷移戶籍，不是為了要投票給里長，主要是要申請補助，因為伊先生（林源富）有失智症，本即沒有工作，原本一家靠伊跟兒子工作賺錢維持家計，但111年6月時，伊兒子（林詠育）突然發生意外，導致中風，原本在三立電視公司之工作因此無法繼續，而失去收入來源，伊又因為需至醫院照護中風之兒子，所以也無法繼續做原本看護的工作，一家人頓失經濟來源，所以伊跟教會朋友王梅珍在閒聊時提到此情況，王梅珍向伊表示可以幫伊去問她居住的該里里長（即被告陳碧琴），有何社會資源可以幫助伊一家；伊是實際居於中正區中正路，但沒有設籍，無法向該地區申請補助，而伊原戶籍所在之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雖有設籍，但沒有實際住在該處，所以對該地方之人、事均不熟悉，不知如何向該地區申請，是因為王梅珍知道伊處境後，跟伊說可以將戶籍遷到與她同里，她認識該里里長，可以請該里里長幫忙伊看看有什麼社會資源，幫伊申請補助；伊遷移戶籍前、後，無論是被告陳碧琴、簡添祥，或是介紹的王梅珍，都沒有跟伊談到里長選舉的事，純粹是幫忙伊，伊一家也是因為要申請補助才遷戶籍，與選舉毫無關係。是快到投票日前，伊才有收到被告陳碧琴懇請支持的拜票簡訊，之前完全沒有提過；而本件伊申請到伊先生跟兒子的補助，伊跟女兒（林靖甯）沒有補助，但因為一家人戶口在一起，所以伊向來遷戶口，都是一家人一起遷等語（詳見朱櫻鶴111年12月15日第1、2次調查筆錄、同日偵訊筆錄—選他71號卷一第281至292頁、第327至334頁；本院112年3月22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06至126頁）。經核證人朱櫻鶴與其夫林源富及子女林詠育、林靖甯、被告陳碧琴、簡添祥所述情形相符，足證被告陳碧琴、簡添祥二人所辯，與證人所證述情形相符，堪予採信。
(二)證人朱櫻鶴於111年間，實際申領得「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新臺幣（下同）3,879元（申請人：林源富、申請起迄月份：111年8月至12月間）及「急難紓困專案」10,000元（申請人：林詠育、申請起迄月份：111年8月），此有111年度社會福利請領情形一覽表在卷可參（選他71號卷一第39頁）；足證證人朱櫻鶴所述，伊一家人遷戶口至被告簡添祥名下房屋、被告陳碧琴里長選區內，非為里長投票，而是申請補助款項一詞，所言非虛；又朱櫻鶴之子林詠育於111年6月17日中風，乃至於同年月18日至同年7月22日，因急性腦中風、急性心肌梗塞至三軍總醫院急診住院，同年7月22日至同年8月19日，因腦梗塞併左側肢體偏癱至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住院治療，此亦據檢察官當庭勘驗證人朱櫻鶴手機資料證實無誤（詳朱櫻鶴111年12月15日偵訊筆錄—選他71號卷一第334頁）。證人朱櫻鶴之子林詠育之病，乃突發之「急性」腦中風，無法事前預料，適病發於111年6月下旬，而自111年6月中風時起，至同年8月下旬，將近2個多月時間，林詠育均在醫院治療，朱櫻鶴需24小時照護，因而家中無人工作、頓失經濟來源，情況急迫，朱櫻鶴亟需救助，於王梅珍提出遷移戶籍，由里長代為申請社會補助之辦法後，即自行辦理遷移戶籍，因此遷戶口之時點極為接近投票日，仍屬合理，更可證證人朱櫻鶴證稱一家人於林詠育中風後（111年6月下旬），家中經濟陷入困境，為申請補助，始於111年7月間遷移戶籍一說，並無矛盾，誠屬可信。
(三)又證人朱櫻鶴一家，僅林源富、林詠育申領得補助，朱櫻鶴、林靖甯並不符合資格而未申請到，雖朱櫻鶴及林靖甯亦一起遷移戶籍，然據證人朱櫻鶴證稱，伊一家人遷戶口時，都是一家人一起遷等語，此據本院調取朱櫻鶴一家人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遷徙記錄」可證（本院卷第157至194頁）；再者，檢察官雖以補助事項，係向當地區公所申請，不需遷移戶籍，僅在證人朱櫻鶴原設籍所在之中山區公所申請即可，然證人朱櫻鶴一家並未實際居住於設籍地，與當地鄰居、里鄰長、機關人員不熟，無熟人可託付諮詢；而真正居住之中正區中正路，並未設籍，自無法在中正區公所申請補助。是朱櫻鶴一家人並未向中山區或中正區之區公所，申請社會補助，而係遷移戶籍後，由被告陳碧琴代為辦理或尋找社會資源及補助，仍屬情理之常，並無悖理不合常情之處。
(四)本件係證人朱櫻鶴於教會活動時，向王梅珍聊起自家困境，經王梅珍表示里長即被告陳碧琴古道熱腸，提議遷移戶籍，由里長即被告陳碧琴代為申辦社會補助，業據證人朱櫻鶴一再證述無訛，核與被告二人所述情節相符；證人朱櫻鶴並證稱，王梅珍並未提過里長選舉要投票給被告陳碧琴一節，是本件證人朱櫻鶴一家遷移戶籍，取得八南里長投票權，最初始於王梅珍之提議，朱櫻鶴一家人與被告二人本不相識。檢察官未能舉證證明王梅珍建議證人朱櫻鶴遷戶籍，係帶有使朱櫻鶴一家人投票給被告陳碧琴之證據。兼以細核卷內證人朱櫻鶴與王梅珍、陳碧琴之「LINE」對話通訊拍攝照片（選他71號卷一第297至323頁），僅於投票前一日（111年11月25日），有拜票之宣傳簡訊（選他71號卷一第297頁），其餘就僅有關申請補助之相關對話（同卷第301至311頁），足證朱櫻鶴一家遷移戶籍至被告陳碧琴里長選區內，確實係朱櫻鶴欲透過被告陳碧琴之協助申請社會補助款，再堪確認。
(五)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三：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其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其原因不一。然此與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而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2項以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為處罰之對象」等語，旨在確保選舉制度之公平運行，其所處罰者，僅限於「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罪行為，並未禁止人民於選舉期間基於「其他正當目的」之意圖所為遷徙戶籍行為；至遷徙戶籍行為之主觀意圖，亦非不能透過法庭上之舉證與攻防，依遷徙時間與選舉起跑時點之關連、行為與目的間之關連強度、行為人與新戶籍地址聯繫因素、行為人與新戶籍地選舉區候選人之關係等之客觀事實，由法院本於罪疑惟輕、無罪推定等刑罰原則，依一般生活經驗，為綜合判斷。亦即刑法第146條第2項規定所稱虛偽遷徙戶籍，當從行為人之主觀意思和客觀作為，合併判斷；詳言之，純因求學、就業、服兵役未實際按籍居住者，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正當原因遷籍未入住者，既與虛偽製造投票權無關，難認存有妨害投票正確之主觀犯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61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940號、97年度台上字第6856號、 97年度台上字第45 號判決意旨參照）。因而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成立要件，除需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客觀要件外，尚須具備「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主觀要件。本件證人朱櫻鶴係出於申請社會補助之福利措施，始於王梅珍之建議下遷戶口，朱櫻鶴與其家人陳源富、林詠育、林靖甯等人，主觀上既均不具「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自不成立犯罪，其等不成立犯罪，被告二人自亦無成立共同正犯可言。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不能使本院得有罪之確信。此外，公訴人復未能舉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二人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即應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被告二人被訴犯行既屬不能證明，自均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秋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法  官  李  岳
　　　　　　　　　                法  官  李辛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品慧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碧琴




            簡添祥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黃雅羚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投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
第84號、第85號、第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碧琴、簡添祥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陳碧琴、簡添祥為夫妻，被告陳碧琴為民
    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候
    選人，被告二人均明知以虛偽遷徙戶籍方式增加選舉權人，
    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然二人為求使被告陳碧琴能順利當選，
    竟於同年7月5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以協助朱櫻鶴（經檢
    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申請社會補助為誘因，而與朱櫻鶴
    共同意圖使被告陳碧琴當選，基於妨害投票之犯意聯絡，於
    111年7月7日前某時許，由被告簡添祥提供房屋完稅稅單等
    遷戶籍所需文件，委由不知情之王梅珍協助辦理，而於同年
    7月7日某時許及同年月11日某時許，在基隆市○○區○○路00號
    1樓基隆○○○○○○○○○○○○○○○○○○）將朱櫻鶴與其夫林源富、其
    子女林詠育、林靖甯（三人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確定）
    之戶籍，自基隆市○○區○○路000號遷入被告簡添祥所有之暖
    暖區八堵路185巷77之3號，以此方式讓朱櫻鶴等四人取得基
    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之投票權人資格，四人並於同
    年11月26日均領取選票及投票，足使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
    22屆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因認被告二人均共同
    涉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妨害投票罪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
    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被告否
    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
    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而刑事訴訟法上
    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
    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
    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
    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
    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
    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
    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
    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
    ，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末按刑事訴
    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
    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
    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
    意旨參照）。　
三、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
    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
    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
    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
    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
    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
    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
    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
    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
    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
    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
    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
    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依上開最高
    法院判決意旨所示，本案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需再就判決
    內所引各項證據是否均具證據能力逐一論述，先予敘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二人涉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妨害投票罪嫌
    ，無非係以被告二人坦承有提供房屋稅單等相關文件給王梅
    珍，以協助朱櫻鶴一家人將戶籍遷移至被告簡添祥所有之
　　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地址，被告二人並於朱櫻鶴遷
    移戶籍前，即知情並有討論；及朱櫻鶴、林源富、林靖甯三
    人均坦認於投票前夕遷移戶籍，取得本案暖暖區八南里里長
    選舉權人資格，並於投票當天有領票、投票，且坦承均未實
    際居住於遷移後之設籍地址；另以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委
    託書、選舉人名冊、「LINE」對話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被告
    二人則堅決否認有何妨害投票犯行，辯稱：提供基隆市○○區
    ○○路000巷00○0號之地址讓朱櫻鶴一家四口設籍，純粹是讓
    朱櫻鶴一家遷入後，被告陳碧琴可以里長身分，幫忙朱櫻鶴
    辦理社會補助事項，因為王梅珍表示朱櫻鶴生活困苦、家境
    困難，才讓朱櫻鶴及其家人遷移戶籍，且朱櫻鶴遷移戶籍，
    被告二人並未要求朱櫻鶴及其家人須於里長選舉時投票給被
    告陳碧琴等語（詳參被告二人111年12月15日調查筆錄及偵
    訊筆錄—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他字第71號偵查卷【
    下稱選他71號卷】二第61至63頁、第91至95頁、第230至232
    頁、第287至290頁；本院112年3月1日準備程序筆錄、同年
    月22日審判筆錄、112年3月1日刑事準備狀—本院卷第71至72
    頁、第141至143頁、第79至82頁）。
五、經查：
(一)證人朱櫻鶴證稱：伊一家四人有於111年7月11日，將戶籍遷
    至本市○○區○○路000巷00○0號，但未實際居住，因為遷戶口
    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申請補助；伊一家實際居於基隆市○○區
    ○○路000巷0弄00號租屋處，因該址房東不同意讓其與家人設
    籍，所以伊一家遷入本案戶籍前，是設籍在友人所有之基隆
    市○○區○○路000號地址；本件遷移戶籍，不是為了要投票給
    里長，主要是要申請補助，因為伊先生（林源富）有失智症
    ，本即沒有工作，原本一家靠伊跟兒子工作賺錢維持家計，
    但111年6月時，伊兒子（林詠育）突然發生意外，導致中風
    ，原本在三立電視公司之工作因此無法繼續，而失去收入來
    源，伊又因為需至醫院照護中風之兒子，所以也無法繼續做
    原本看護的工作，一家人頓失經濟來源，所以伊跟教會朋友
    王梅珍在閒聊時提到此情況，王梅珍向伊表示可以幫伊去問
    她居住的該里里長（即被告陳碧琴），有何社會資源可以幫
    助伊一家；伊是實際居於中正區中正路，但沒有設籍，無法
    向該地區申請補助，而伊原戶籍所在之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
    ，雖有設籍，但沒有實際住在該處，所以對該地方之人、事
    均不熟悉，不知如何向該地區申請，是因為王梅珍知道伊處
    境後，跟伊說可以將戶籍遷到與她同里，她認識該里里長，
    可以請該里里長幫忙伊看看有什麼社會資源，幫伊申請補助
    ；伊遷移戶籍前、後，無論是被告陳碧琴、簡添祥，或是介
    紹的王梅珍，都沒有跟伊談到里長選舉的事，純粹是幫忙伊
    ，伊一家也是因為要申請補助才遷戶籍，與選舉毫無關係。
    是快到投票日前，伊才有收到被告陳碧琴懇請支持的拜票簡
    訊，之前完全沒有提過；而本件伊申請到伊先生跟兒子的補
    助，伊跟女兒（林靖甯）沒有補助，但因為一家人戶口在一
    起，所以伊向來遷戶口，都是一家人一起遷等語（詳見朱櫻
    鶴111年12月15日第1、2次調查筆錄、同日偵訊筆錄—選他71
    號卷一第281至292頁、第327至334頁；本院112年3月22日審
    判筆錄—本院卷第106至126頁）。經核證人朱櫻鶴與其夫林
    源富及子女林詠育、林靖甯、被告陳碧琴、簡添祥所述情形
    相符，足證被告陳碧琴、簡添祥二人所辯，與證人所證述情
    形相符，堪予採信。
(二)證人朱櫻鶴於111年間，實際申領得「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
    貼」新臺幣（下同）3,879元（申請人：林源富、申請起迄
    月份：111年8月至12月間）及「急難紓困專案」10,000元（
    申請人：林詠育、申請起迄月份：111年8月），此有111年
    度社會福利請領情形一覽表在卷可參（選他71號卷一第39頁
    ）；足證證人朱櫻鶴所述，伊一家人遷戶口至被告簡添祥名
    下房屋、被告陳碧琴里長選區內，非為里長投票，而是申請
    補助款項一詞，所言非虛；又朱櫻鶴之子林詠育於111年6月
    17日中風，乃至於同年月18日至同年7月22日，因急性腦中
    風、急性心肌梗塞至三軍總醫院急診住院，同年7月22日至
    同年8月19日，因腦梗塞併左側肢體偏癱至衛生福利部基隆
    醫院住院治療，此亦據檢察官當庭勘驗證人朱櫻鶴手機資料
    證實無誤（詳朱櫻鶴111年12月15日偵訊筆錄—選他71號卷一
    第334頁）。證人朱櫻鶴之子林詠育之病，乃突發之「急性
    」腦中風，無法事前預料，適病發於111年6月下旬，而自11
    1年6月中風時起，至同年8月下旬，將近2個多月時間，林詠
    育均在醫院治療，朱櫻鶴需24小時照護，因而家中無人工作
    、頓失經濟來源，情況急迫，朱櫻鶴亟需救助，於王梅珍提
    出遷移戶籍，由里長代為申請社會補助之辦法後，即自行辦
    理遷移戶籍，因此遷戶口之時點極為接近投票日，仍屬合理
    ，更可證證人朱櫻鶴證稱一家人於林詠育中風後（111年6月
    下旬），家中經濟陷入困境，為申請補助，始於111年7月間
    遷移戶籍一說，並無矛盾，誠屬可信。
(三)又證人朱櫻鶴一家，僅林源富、林詠育申領得補助，朱櫻鶴
    、林靖甯並不符合資格而未申請到，雖朱櫻鶴及林靖甯亦一
    起遷移戶籍，然據證人朱櫻鶴證稱，伊一家人遷戶口時，都
    是一家人一起遷等語，此據本院調取朱櫻鶴一家人之「戶役
    政資訊網站查詢-遷徙記錄」可證（本院卷第157至194頁）
    ；再者，檢察官雖以補助事項，係向當地區公所申請，不需
    遷移戶籍，僅在證人朱櫻鶴原設籍所在之中山區公所申請即
    可，然證人朱櫻鶴一家並未實際居住於設籍地，與當地鄰居
    、里鄰長、機關人員不熟，無熟人可託付諮詢；而真正居住
    之中正區中正路，並未設籍，自無法在中正區公所申請補助
    。是朱櫻鶴一家人並未向中山區或中正區之區公所，申請社
    會補助，而係遷移戶籍後，由被告陳碧琴代為辦理或尋找社
    會資源及補助，仍屬情理之常，並無悖理不合常情之處。
(四)本件係證人朱櫻鶴於教會活動時，向王梅珍聊起自家困境，
    經王梅珍表示里長即被告陳碧琴古道熱腸，提議遷移戶籍，
    由里長即被告陳碧琴代為申辦社會補助，業據證人朱櫻鶴一
    再證述無訛，核與被告二人所述情節相符；證人朱櫻鶴並證
    稱，王梅珍並未提過里長選舉要投票給被告陳碧琴一節，是
    本件證人朱櫻鶴一家遷移戶籍，取得八南里長投票權，最初
    始於王梅珍之提議，朱櫻鶴一家人與被告二人本不相識。檢
    察官未能舉證證明王梅珍建議證人朱櫻鶴遷戶籍，係帶有使
    朱櫻鶴一家人投票給被告陳碧琴之證據。兼以細核卷內證人
    朱櫻鶴與王梅珍、陳碧琴之「LINE」對話通訊拍攝照片（選
    他71號卷一第297至323頁），僅於投票前一日（111年11月2
    5日），有拜票之宣傳簡訊（選他71號卷一第297頁），其餘
    就僅有關申請補助之相關對話（同卷第301至311頁），足證
    朱櫻鶴一家遷移戶籍至被告陳碧琴里長選區內，確實係朱櫻
    鶴欲透過被告陳碧琴之協助申請社會補助款，再堪確認。
(五)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三：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
    者有數百萬人，其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
    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
    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其原因不一。然此與意圖
    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並非所有
    籍在人不在而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2項以意圖
    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為處罰之對象」等
    語，旨在確保選舉制度之公平運行，其所處罰者，僅限於「
    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
    投票之犯罪行為，並未禁止人民於選舉期間基於「其他正當
    目的」之意圖所為遷徙戶籍行為；至遷徙戶籍行為之主觀意
    圖，亦非不能透過法庭上之舉證與攻防，依遷徙時間與選舉
    起跑時點之關連、行為與目的間之關連強度、行為人與新戶
    籍地址聯繫因素、行為人與新戶籍地選舉區候選人之關係等
    之客觀事實，由法院本於罪疑惟輕、無罪推定等刑罰原則，
    依一般生活經驗，為綜合判斷。亦即刑法第146條第2項規定
    所稱虛偽遷徙戶籍，當從行為人之主觀意思和客觀作為，合
    併判斷；詳言之，純因求學、就業、服兵役未實際按籍居住
    者，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
    其他正當原因遷籍未入住者，既與虛偽製造投票權無關，難
    認存有妨害投票正確之主觀犯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
    第1861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940
    號、97年度台上字第6856號、 97年度台上字第45 號判決意
    旨參照）。因而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成立要件，除需具「以
    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客觀要件外，尚須具
    備「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主觀要件。本件證人朱櫻鶴
    係出於申請社會補助之福利措施，始於王梅珍之建議下遷戶
    口，朱櫻鶴與其家人陳源富、林詠育、林靖甯等人，主觀上
    既均不具「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自不成立犯罪，其
    等不成立犯罪，被告二人自亦無成立共同正犯可言。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不能使本院得有罪之
    確信。此外，公訴人復未能舉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
    二人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即應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
    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被告二人被訴犯行既屬不能證明，自
    均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秋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法  官  李  岳
　　　　　　　　　                法  官  李辛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品慧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選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碧琴




            簡添祥




上二人共同
選任辯護人  黃雅羚律師                  
上列被告因妨害投票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選偵字第84號、第85號、第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陳碧琴、簡添祥均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陳碧琴、簡添祥為夫妻，被告陳碧琴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舉行之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候選人，被告二人均明知以虛偽遷徙戶籍方式增加選舉權人，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然二人為求使被告陳碧琴能順利當選，竟於同年7月5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以協助朱櫻鶴（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申請社會補助為誘因，而與朱櫻鶴共同意圖使被告陳碧琴當選，基於妨害投票之犯意聯絡，於111年7月7日前某時許，由被告簡添祥提供房屋完稅稅單等遷戶籍所需文件，委由不知情之王梅珍協助辦理，而於同年7月7日某時許及同年月11日某時許，在基隆市○○區○○路00號1樓基隆○○○○○○○○○○○○○○○○○○）將朱櫻鶴與其夫林源富、其子女林詠育、林靖甯（三人由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確定）之戶籍，自基隆市○○區○○路000號遷入被告簡添祥所有之暖暖區八堵路185巷77之3號，以此方式讓朱櫻鶴等四人取得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之投票權人資格，四人並於同年11月26日均領取選票及投票，足使基隆市暖暖區八南里第22屆里長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因認被告二人均共同涉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妨害投票罪云云。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及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末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依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示，本案既為無罪之判決，自無需再就判決內所引各項證據是否均具證據能力逐一論述，先予敘明。　
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二人涉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妨害投票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二人坦承有提供房屋稅單等相關文件給王梅珍，以協助朱櫻鶴一家人將戶籍遷移至被告簡添祥所有之
　　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地址，被告二人並於朱櫻鶴遷移戶籍前，即知情並有討論；及朱櫻鶴、林源富、林靖甯三人均坦認於投票前夕遷移戶籍，取得本案暖暖區八南里里長選舉權人資格，並於投票當天有領票、投票，且坦承均未實際居住於遷移後之設籍地址；另以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委託書、選舉人名冊、「LINE」對話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被告二人則堅決否認有何妨害投票犯行，辯稱：提供基隆市○○區○○路000巷00○0號之地址讓朱櫻鶴一家四口設籍，純粹是讓朱櫻鶴一家遷入後，被告陳碧琴可以里長身分，幫忙朱櫻鶴辦理社會補助事項，因為王梅珍表示朱櫻鶴生活困苦、家境困難，才讓朱櫻鶴及其家人遷移戶籍，且朱櫻鶴遷移戶籍，被告二人並未要求朱櫻鶴及其家人須於里長選舉時投票給被告陳碧琴等語（詳參被告二人111年12月15日調查筆錄及偵訊筆錄—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他字第71號偵查卷【下稱選他71號卷】二第61至63頁、第91至95頁、第230至232頁、第287至290頁；本院112年3月1日準備程序筆錄、同年月22日審判筆錄、112年3月1日刑事準備狀—本院卷第71至72頁、第141至143頁、第79至82頁）。
五、經查：
(一)證人朱櫻鶴證稱：伊一家四人有於111年7月11日，將戶籍遷至本市○○區○○路000巷00○0號，但未實際居住，因為遷戶口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要申請補助；伊一家實際居於基隆市○○區○○路000巷0弄00號租屋處，因該址房東不同意讓其與家人設籍，所以伊一家遷入本案戶籍前，是設籍在友人所有之基隆市○○區○○路000號地址；本件遷移戶籍，不是為了要投票給里長，主要是要申請補助，因為伊先生（林源富）有失智症，本即沒有工作，原本一家靠伊跟兒子工作賺錢維持家計，但111年6月時，伊兒子（林詠育）突然發生意外，導致中風，原本在三立電視公司之工作因此無法繼續，而失去收入來源，伊又因為需至醫院照護中風之兒子，所以也無法繼續做原本看護的工作，一家人頓失經濟來源，所以伊跟教會朋友王梅珍在閒聊時提到此情況，王梅珍向伊表示可以幫伊去問她居住的該里里長（即被告陳碧琴），有何社會資源可以幫助伊一家；伊是實際居於中正區中正路，但沒有設籍，無法向該地區申請補助，而伊原戶籍所在之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雖有設籍，但沒有實際住在該處，所以對該地方之人、事均不熟悉，不知如何向該地區申請，是因為王梅珍知道伊處境後，跟伊說可以將戶籍遷到與她同里，她認識該里里長，可以請該里里長幫忙伊看看有什麼社會資源，幫伊申請補助；伊遷移戶籍前、後，無論是被告陳碧琴、簡添祥，或是介紹的王梅珍，都沒有跟伊談到里長選舉的事，純粹是幫忙伊，伊一家也是因為要申請補助才遷戶籍，與選舉毫無關係。是快到投票日前，伊才有收到被告陳碧琴懇請支持的拜票簡訊，之前完全沒有提過；而本件伊申請到伊先生跟兒子的補助，伊跟女兒（林靖甯）沒有補助，但因為一家人戶口在一起，所以伊向來遷戶口，都是一家人一起遷等語（詳見朱櫻鶴111年12月15日第1、2次調查筆錄、同日偵訊筆錄—選他71號卷一第281至292頁、第327至334頁；本院112年3月22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06至126頁）。經核證人朱櫻鶴與其夫林源富及子女林詠育、林靖甯、被告陳碧琴、簡添祥所述情形相符，足證被告陳碧琴、簡添祥二人所辯，與證人所證述情形相符，堪予採信。
(二)證人朱櫻鶴於111年間，實際申領得「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新臺幣（下同）3,879元（申請人：林源富、申請起迄月份：111年8月至12月間）及「急難紓困專案」10,000元（申請人：林詠育、申請起迄月份：111年8月），此有111年度社會福利請領情形一覽表在卷可參（選他71號卷一第39頁）；足證證人朱櫻鶴所述，伊一家人遷戶口至被告簡添祥名下房屋、被告陳碧琴里長選區內，非為里長投票，而是申請補助款項一詞，所言非虛；又朱櫻鶴之子林詠育於111年6月17日中風，乃至於同年月18日至同年7月22日，因急性腦中風、急性心肌梗塞至三軍總醫院急診住院，同年7月22日至同年8月19日，因腦梗塞併左側肢體偏癱至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住院治療，此亦據檢察官當庭勘驗證人朱櫻鶴手機資料證實無誤（詳朱櫻鶴111年12月15日偵訊筆錄—選他71號卷一第334頁）。證人朱櫻鶴之子林詠育之病，乃突發之「急性」腦中風，無法事前預料，適病發於111年6月下旬，而自111年6月中風時起，至同年8月下旬，將近2個多月時間，林詠育均在醫院治療，朱櫻鶴需24小時照護，因而家中無人工作、頓失經濟來源，情況急迫，朱櫻鶴亟需救助，於王梅珍提出遷移戶籍，由里長代為申請社會補助之辦法後，即自行辦理遷移戶籍，因此遷戶口之時點極為接近投票日，仍屬合理，更可證證人朱櫻鶴證稱一家人於林詠育中風後（111年6月下旬），家中經濟陷入困境，為申請補助，始於111年7月間遷移戶籍一說，並無矛盾，誠屬可信。
(三)又證人朱櫻鶴一家，僅林源富、林詠育申領得補助，朱櫻鶴、林靖甯並不符合資格而未申請到，雖朱櫻鶴及林靖甯亦一起遷移戶籍，然據證人朱櫻鶴證稱，伊一家人遷戶口時，都是一家人一起遷等語，此據本院調取朱櫻鶴一家人之「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遷徙記錄」可證（本院卷第157至194頁）；再者，檢察官雖以補助事項，係向當地區公所申請，不需遷移戶籍，僅在證人朱櫻鶴原設籍所在之中山區公所申請即可，然證人朱櫻鶴一家並未實際居住於設籍地，與當地鄰居、里鄰長、機關人員不熟，無熟人可託付諮詢；而真正居住之中正區中正路，並未設籍，自無法在中正區公所申請補助。是朱櫻鶴一家人並未向中山區或中正區之區公所，申請社會補助，而係遷移戶籍後，由被告陳碧琴代為辦理或尋找社會資源及補助，仍屬情理之常，並無悖理不合常情之處。
(四)本件係證人朱櫻鶴於教會活動時，向王梅珍聊起自家困境，經王梅珍表示里長即被告陳碧琴古道熱腸，提議遷移戶籍，由里長即被告陳碧琴代為申辦社會補助，業據證人朱櫻鶴一再證述無訛，核與被告二人所述情節相符；證人朱櫻鶴並證稱，王梅珍並未提過里長選舉要投票給被告陳碧琴一節，是本件證人朱櫻鶴一家遷移戶籍，取得八南里長投票權，最初始於王梅珍之提議，朱櫻鶴一家人與被告二人本不相識。檢察官未能舉證證明王梅珍建議證人朱櫻鶴遷戶籍，係帶有使朱櫻鶴一家人投票給被告陳碧琴之證據。兼以細核卷內證人朱櫻鶴與王梅珍、陳碧琴之「LINE」對話通訊拍攝照片（選他71號卷一第297至323頁），僅於投票前一日（111年11月25日），有拜票之宣傳簡訊（選他71號卷一第297頁），其餘就僅有關申請補助之相關對話（同卷第301至311頁），足證朱櫻鶴一家遷移戶籍至被告陳碧琴里長選區內，確實係朱櫻鶴欲透過被告陳碧琴之協助申請社會補助款，再堪確認。
(五)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立法理由三：現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者有數百萬人，其因就業、就學、服兵役未實際居住於戶籍地，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因素而遷籍於未實際居住地，其原因不一。然此與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進而遷徙戶籍之情形不同，並非所有籍在人不在而參與投票均須以刑罰相繩，是以第2項以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投票者，為處罰之對象」等語，旨在確保選舉制度之公平運行，其所處罰者，僅限於「意圖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罪行為，並未禁止人民於選舉期間基於「其他正當目的」之意圖所為遷徙戶籍行為；至遷徙戶籍行為之主觀意圖，亦非不能透過法庭上之舉證與攻防，依遷徙時間與選舉起跑時點之關連、行為與目的間之關連強度、行為人與新戶籍地址聯繫因素、行為人與新戶籍地選舉區候選人之關係等之客觀事實，由法院本於罪疑惟輕、無罪推定等刑罰原則，依一般生活經驗，為綜合判斷。亦即刑法第146條第2項規定所稱虛偽遷徙戶籍，當從行為人之主觀意思和客觀作為，合併判斷；詳言之，純因求學、就業、服兵役未實際按籍居住者，或為子女學區、農保、都會區福利給付優渥、保席次或其他正當原因遷籍未入住者，既與虛偽製造投票權無關，難認存有妨害投票正確之主觀犯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61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237號、100年度台上字第4940號、97年度台上字第6856號、 97年度台上字第45 號判決意旨參照）。因而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成立要件，除需具「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客觀要件外，尚須具備「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主觀要件。本件證人朱櫻鶴係出於申請社會補助之福利措施，始於王梅珍之建議下遷戶口，朱櫻鶴與其家人陳源富、林詠育、林靖甯等人，主觀上既均不具「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自不成立犯罪，其等不成立犯罪，被告二人自亦無成立共同正犯可言。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未達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以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不能使本院得有罪之確信。此外，公訴人復未能舉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二人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即應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被告二人被訴犯行既屬不能證明，自均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靖婷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林秋田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法  官  李  岳
　　　　　　　　　                法  官  李辛茹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3　　日
                                  書記官  李品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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